协   议 
甲方：北京理工创新高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

乙方：安路普（北京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

乙方于2021年02月19日迁出理工科技大厦1321室。甲、乙双方本着自愿、公平、诚实守信的原则，就乙方退租后相关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1、乙方房租交至2021年02月19日，于2021年02月19日迁出。
2、乙方从迁出之日起，不再与甲方存在房屋租赁与孵化服务关系。乙方应在迁出日后30日内完成工商相关手续。
3、乙方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地址变更手续后，甲方退还乙方所交的全部房租押金。

    4、乙方在规定期限内未完成相关手续，乙方所交的全部房租押金不予退还，并将乙方上报主管工商所，乙方将被列入工商异常名录。
5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紫竹院工商所备案留存一份，未尽事宜，经双方协议补充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备同等法律效力。
甲方：北京理工创新高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

负责人：

乙方：安路普（北京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
负责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